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研習與繪本製作競賽」實施計畫
1、 依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5年3月24日桃教小字第1150025621號函辦理。
2、 計畫目標：
一、運用學童豐富的想像力，啟發學童創造及思考的能力。

二、利用各種工具、手法與媒材，繪製一本屬於親子的繪本，並體驗手腦並用的創作喜悅。

三、透過學童及家長的合作，增進親子互動關係，培養閱讀之興趣。
3、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
4、 實施期程：115年5月至12月。
	辦理時間
	活動名稱
	備註

	～ 115年5月26日
	計畫研擬與公告
	

	115年6月9-15日
	親子繪本製作研習報名
	

	115年6月22日
	公告親子繪本製作研習錄取與備取名單
	公布於信義國小網站首頁-校園公告

	115年7月2-3日
	親子繪本製作研習
	

	115年9月1-26日
	各校辦理親子繪本製作競賽校內初選
	

	115年10月8-22日
	親子繪本製作競賽送件
	詳見實施內容。

	115年11月
	親子繪本製作競賽評選
	

	115年12月中旬
	公告親子繪本製作競賽獲獎名單
	

	115年12月22-29日
	親子繪本製作參賽作品退件
	


5、 實施對象：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及家長。
6、 實施內容：
· 親子繪本製作競賽
一、辦理時間：
（一)公布比賽辦法：115年5月底前發函至本市各公私立小學，請各校公布，以利有意參賽家長及學生知悉各項規定。
（二)初賽：各校自收訖比賽辦法起，自行辦理校內初賽，選拔優秀作品參加複賽。

（三)複賽：115年10月8日9時00分開始收件，115年10月22日15時00分截止收件(郵寄件以郵戳為憑)，由承辦單位聘請評審辦理評選，115年12月中旬於「閱讀新桃園」網站首頁公佈獲獎名單。

二、作品規格及內容：

（一）由親子共同討論、發想，運用各種素（媒）材，任選主題進行創作或改編現有繪本，但嚴禁抄襲，以免違反著作權法。外觀型式不拘(平面或立體皆可)，惟圖畫、內容及字體大小應符合學童身心發展。
（二）作品須由學童親自參與製作，家長僅能從旁輔助。
（三）參賽作品上僅可標示作者姓名，勿標示就讀學校、班級或學號等其它可供辨識之文字、圖案及記號。
三、收件方式：
（一）親送：收件期間每日9～15時逕送信義國小教務處。
（二）郵寄：信義國小教務處設備組收（郵寄地址：32088 桃園市中壢區成都路55號）。
四、送件內容：

（一）原始作品：請依作品型式妥為包裝保護，如因遞送（郵寄）過程造成破損、毀壞或滅失，承辦單位恕不負責。
（二）參賽文件(含學校送件清單、參賽表格、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二、三)。
（三）原始作品之電子檔：將原始作品繪本頁面掃瞄電子圖片檔（jpg格式），再將圖片檔製作成簡報檔（副檔名為PPT）。連同學校送件清單(核章後掃描成pdf檔)上傳至下列連結。
https://forms.gle/8hKN7tR36Gi1MQsG6
（四）一位作者限送一件作品參賽，每件作品限一名作者。
（五）各校參賽送件數上限： 25班以上學校，6件；24班以下學校，3件。
五、評審辦法：
（一）區分為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三組，再由繪畫及兒童文學等領域之專家學者評選出得獎作品。(組別以報名當下就讀年級為主。)
（二）評分項目及內容：

1.繪畫50﹪（圖像形態、色彩、構圖、紋理質趣）。

2.故事50﹪（想像力、創思主題、文字傳達）。

六、比賽獎勵：
(一)各組第一名取1名、第二名取2名、第三名取3名、佳作若干名。
(二)第一名頒發獎狀一張、圖書禮券3000元；第二名頒發獎狀一張、圖書禮券2000元；第三名頒發獎狀一張、圖書禮券1500元；佳作頒發獎狀一張、圖書禮券500元。各組獎項之獎金(禮券)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及財政部74.09.06台財稅21714號函釋規定：個人取得之獎金不論屬稿費或競賽之獎金，應並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納稅。
七、退件方式：
(一)參賽作品退件：本競賽辦理完畢後不論得獎與否，所有作品均退還原送件學校，請各校務必派代表領回。
1.為維護作者權利，請以學校為單位，由承辦人員攜帶職章領取。個別作者領回或未帶職章者不予受理。
2.領取時間：115年12月22～29日上班時間9：00～12：00，13：30～15：00。
3.地點：信義國小教務處。
(二)領取禮券及獎狀：由獲獎學校於領回作品時同時領取禮券及獎狀，並當場確認無誤後於印領清冊上蓋職章。
八、附則：

(一)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全新創作，不接受任何已公開發表之作品，來件請勿再投寄其他刊物或參加其他比賽。作者須確定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否則除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狀及禮券外，一切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行負責。

(二)得獎人須簽訂「得獎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得獎作品之圖文內容完整著作權均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有，著作人格權屬原作者。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對得獎作品有使用權，可提供所屬單位相關業務推廣無限次數及範圍使用，並得編輯後發行專輯出版及將電子檔刊登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網站，不另行支付費用。
· 親子繪本製作研習
一、活動時間：115年7月2日(四)~7月3日(五) 9:00~16:00(共12小時，12:00~13:00午休)
二、活動地點：信義國小活動中心（桃園市中壢區成都路55號）
三、授課講師：徐建國老師 (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將視情況調整講師)
四、活動費用：免費，惟研習當日午餐需自理，主辦單位不代訂午餐。

五、報名方式：

（一）有意願參加者，請逕洽學童就讀學校統一報名，每校至多2組，全市限50組，不接受個別自行報名。
（二）本次課程共2日，請確認可全程出席後，由各校承辦人填寫報名表(附件4)核章後上傳檔案報名。線上報名連結如下，以報名時間之先後順序錄取。
https://forms.gle/ikJMBZNj3LfJgEqs9
（四）報名時間：115年6月9日上午9時00分～115年6月15日15時00分。

（五）研習錄取及備取名單於115年6月22日公布於信義國小網站首頁-校園公告，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另行通知。
六、活動內容簡介：圖像世界的形成與拼貼繪本實作。(如附件五)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參與研習公平性，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加。已報名而因故無法出席時，請務必於研習日一週前來電取消，由備取人員遞補。

(二)為尊重講師，請提前入場，準時上下課。

(三)研習地點無法提供停車場，請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也可停放於校園週邊之付費停車場。

(四)研習備有茶水供應，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可重複使用之杯子。
柒、 研習與競賽相關疑問洽詢：請電話聯絡信義國小教務處，電話：03-4573780轉213、210。
8、 本計畫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承辦人員獎勵：推動本計畫有功單位之相關人員，依本市相關辦法核敘9人嘉獎各1次，以資獎勵。
拾、經費來源：由本市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附件一                                                                
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競賽」送件清單
學校： 桃園市        區         國小

	編號
	組別
	作品名稱
	作者(學生)姓名

	第一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二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三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四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五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第六件作品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請確認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稱(是否與作品相符)有誤與否，作品名稱以送件清單為主，送件後不接受更改。
※用印完畢請掃描上傳至下列連結
https://forms.gle/8hKN7tR36Gi1MQsG6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附件二
              
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競賽」參賽表格

	作者
姓名
	學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

地址
	

	作品

名稱
	
	尺 寸
	長    公分 × 寬    公分，

共   頁

	電話
	
	行動電話
	

	就讀

學校
	     國小    年    班

	參賽

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一、二年級）

□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

□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

	作品

創作

理念

（故事）
	請正楷簡述親子分工情形，字跡勿潦草，限100個字。



本表格請以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勿用鉛筆。請附於學校送件清單之後。依送件順序排列。

附件三                                                                
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競賽」
得獎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將本人參加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競賽得獎作品之圖文內容完整著作權均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有，著作人格權屬創作者，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對得獎作品有使用權，可提供所屬單位相關業務推廣無限次數及範圍使用，並得編輯後發行專輯出版及將電子檔刊登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網站。
本作品：　　　　　　　　　　　　　(請填寫作品名稱)確實係本人所創作，未違反著作權法及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律；若有抄襲或不實事項，願取消得獎資格，繳回所領之圖書禮券及獎狀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
學生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家長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提供身份證字號僅為得獎後報稅使用，個人資料將妥善保存不外流。
附件四
桃園市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研習」
報名表
學校名稱：桃園市___________區 ___________國小
	
	第一組
	第二組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手機號碼
	
	

	家長電子信箱
	
	


※用印完畢請掃描上傳至下列連結
https://forms.gle/ikJMBZNj3LfJgEqs9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5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教育計畫
[image: image1.jpg]


115年度「親子繪本製作研習」-課程表
一、活動日期：115.7.2（星期四 9:00~16:00）、
              115.7.3（星期五 9:00~16:00）
二、講師：徐建國老師
三、講師介紹：
★喜歡畫畫，喜歡旅行，喜歡做夢，喜歡捉昆蟲，喜歡思考，不喜歡囉嗦。
· 畢業於復興商工美工科繪畫組。是專業兒童插畫家、小兵出版社美術顧問，亦是學校教師及故事媽媽成長班講師、學校閱讀推廣和美感教育及美勞創意引導講師、台北市大安親子館特約講師、學校繪本及繪畫比賽評審、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常務理事。
· 建國老師醉心兒童插畫，數十年來從未改變。他的圖畫筆法細緻，不但有童趣，更有想像力；作品配色勻稱，用色鮮豔，深受孩童喜愛。所繪製出版書籍超過上百本，擅長色彩鮮明、充滿想像性的圖像表現。

· 建國老師將從基礎的圖像用途介紹，到引導大家發現生活中的創意圖像，做詳細的示範與說明。
概要：圖像聯想與創意所具備的條件，是在生活中培養感動與好奇的心，再藉由閱讀訓練與前二者充分結合後，以文字為基礎，用多角度的聯想方式將腦中所構思的畫面，搭配繪畫技巧將圖像以非傳統思惟模式的造型與構圖表達於平面或立體。
~繪本圖像創意與手作繪本技巧~

	         日期
時間
	115年7月2日(星期四)
	115年7月3日(星期五)

	
	課 程 內 容
	課 程 內 容

	9：00~10：20
	· 什麼是繪本
· 繪本的形成與分鏡
· 繪本的用途與目的
	· 繪本圖像在閱讀上的目的
· 繪本的色彩運用與趣味
· 繪本圖像技法（繞）

	10:20~10:30
	休              息

	10：30~12：00
	· 生活中的閱讀聯想與繪本  圖像的創意 
· 繪本呈現的類型
· 繪本製作說明實作（折）
	· 繪本的構圖技巧
· 繪本工具與媒材使用技巧
· 立體繪本技法（升起的構圖與
延伸聯想）

	12:00~13:00
	午               休

	13：00~13：50
	· 閱讀文字與圖像思考
茄子、鯨魚、夜晚、旅行
· 繪本圖像技巧（刮）
	· 立體繪本原理解說
· 立體繪本技法（有趣的動物
嘴）

	13:50~14:00
	休             息

	14：00~14：50
	· 繪本圖像的張力與趣味
· 如何讓繪本達到最佳閱讀效果
· 立體繪本技法（濺起的水花與延伸聯想）
	· 繪本圖像技巧（拓）
· 學員作品分享與解說

	14:50~15:00
	休             息

	15：00~16：00
	＊從環境中尋找繪本創作素材
＊繪本圖像技法（壓）
	＊親子繪本故事分享與討論
＊繪本課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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